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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院长检察长因何同时出庭？
山东省兰陵县审理全省首例土壤污染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
润泽近日带队前往灞桥区、临潼
区，对《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整
改情况进行了暗访。

在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灞
桥热电厂的大型露天储煤场，检
查组查看了正在建设的煤场封闭
煤棚工程，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
展、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等工作情况。

随后，检查组来到西安市浐
灞生态区广大门村。检查组深入
了解区域内大型停车场和废品回
收站扬尘治理情况。检查组表
示，铁腕治霾作为头号环保工程，
要城乡一体化推进，加大环境综
合整治与《环境保护法》宣传力

度，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治理中
去。同时，要加大扬尘治理和粉
尘监测力度，做到无死角、全覆盖
治理。

最后，检查组来到西安市临
潼区陕西鸿洲水泥公司，实地查
看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整改情况。
检查组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切实提高站位，认真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决议》，严格落实环
保责任，加大监管力度，依法防
治，精准施策，严肃查处环境污染
违法行为，切实打好“减煤、控车、
抑尘、治源、禁燃、增绿”组合拳，
大力推动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全面
有效实施。

本报记者刘俊超焦作报道
河南省焦作市环保局近日运用纠
纷赔偿调解手段，成功化解了一
起粉煤场污染果园的纠纷。

事情还要从焦作市环保局近
日收到的一份 4 名群众联名写的
投诉信说起，内容是他们在村里
承包了 20 亩果园，与果园一路之
隔——武陟县龙源街道央庄村的
一堆粉煤灰，大风一刮，粉煤灰漫
天飞扬，果树上常常覆盖上一层
粉煤灰。造成果树减产、绝收，甚
至部分死亡。无奈之下，将此事
投诉到市环保局。

看到此封信件，焦作市环境
监察支队立即对投诉人所指示的
地块进行了核查，情况属实，农田内
堆存了近10万立方米粉煤灰，堆存
点与投诉人的果园仅相隔一条水泥
路，粉煤灰路面抛洒、扬尘严重。

执 法 人 员 立 即 展 开 调 查 走

访，通过跟踪运输车辆，发现粉煤
灰来自附近一家燃煤发电企业。
该企业将产生的粉煤灰交给无综
合利用能力的人员进行处置。经
过调查取证，焦作市环保局对发
电企业非法处置堆存粉煤灰的违
法行为给予了行政处罚，并责令
其对非法堆存的粉煤灰全部进行
清理。随后，环境执法人员组织
了纠纷赔偿调解会。经过多轮调
解，双方达成一致，果农得到了满
意的经济赔偿。

焦作市环保局把 12369 举报
投诉办理作为提高群众满意度的
重要窗口，2018年第二季度，共接
到投诉 2485起，办结 2408起，办结
率达96.4%。经对其中1213起投诉
进行回访，群众满意率达 90.52%。
同时，焦作市环保局依据《焦作市环
境污染有奖举报办法》，向 14起案
件举报人颁发了奖金。

“砰！”，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敲响声，山东省兰
陵县马某青等14人污染环境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一案近日正式开庭。

此案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德茜担任第一公
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县人民法院院长宋思伟担任审
判长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检察院、法院“两长”出现在同一法庭上并不多
见，该案有何特殊之处？原来此案是山东省首例土壤污染类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对于一个县级司法机关来说，属于新型案件。因此，“两
长”同时出庭履职。

◆本报记者周雁凌季英德 王学鹏

2016 年 10 月，马某青在兰陵县大
仲村镇前沂沟村租赁院落，修建炼铅厂。

2017 年 3 月，马某青在兰陵县矿坑
镇升平庄村租赁院落，作为所购废旧铅
酸蓄电池的放置、拆解场所，并雇佣被
告马某田、马某文等人对所收购的铅酸
蓄电池进行拆解，将从废旧蓄电池中拆
解出的铅板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还
原铅生产，产生大量危险特性为 T 的危
险废物，对当地土壤造成铅污染。

马 某 青 等 人 共 计 使 用 废 旧 铅 板
480 余吨，炼铅 80 余炉，生产铅锭 310
余吨，产生毒害性的废渣 160余吨。

2017 年 5 月 3 日，兰陵县环保局与
县 公 安 局 在 其 加 工 点 当场 查 扣 铅 锭
18.22 吨 、原 料 铅 板 26.37 吨 、废 渣
51.52 吨。

在前期污染物 处 理 过 程 中 ，兰 陵
县 大 仲 村 镇 人 民 政 府 共 支 付 废 渣 、
废 旧 铅 板 、废 旧 铅 酸 蓄 电池处置费用
34.6 万元、检测费 26795 元。经第三方
测算评估，处置被污染的土壤费用约为
28.3万元。

兰陵县人民检察院认为，马某青没

有取得环保手续，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
防止污染的措施，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018 年 2 月 8 日，兰陵县人民检察院以
兰检公刑诉［2018］136 号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马某青等 12 人犯污染环境罪，
向兰陵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月 23 日，兰陵县人民检察院又以
兰检刑附民公诉［2018］1 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向兰陵县人民法
院起诉被告马某青等 14 人，请求依法
判令上述被告赔偿各项损失 65.6195 万
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记者了解到，这是 2018 年 3 月 2 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施行后，山东省受理的第一起
土壤污染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由于涉案人数多，案情较为复杂，
属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新类型案件，法
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同时出庭履职，
既是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具体落实，也
是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重视。

5月18日9∶00 庭审开始
公益诉讼起诉人指出：“依据《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
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
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
境的行为。马某青没有取得环保手续，
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防止污染的措施，
在此情况下建炉炼铅，拆解废旧蓄电池
污染了土壤，冶炼产生的废气废渣等污
染了空气，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构成侵权
行为。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马某青等人在
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形下，
非法进行废旧铅酸蓄电池的拆解、还原
生 产 、贮 存 等 行 为 ，造 成 了 环 境 污 染 ，
被其非法行为污染的土壤尚未予以修
复，社会公共利益依然处于受侵害的状
态。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五
条规定，被告应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的责任。

9∶45 法庭调查
检察机关运用多媒体示证，还原案

发后办案人员调取的现场原貌。

10∶30 法庭辩论
公诉人出示相关证据；马某青等 12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刑事证据进行了质
证；马某青等 14 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就
附带民事证据进行了质证。

11∶30 最后陈述
公益诉讼起诉人指出，检察机关在

此提起公益诉讼，就是要确保被破坏的
生态环境尽快得到修复，被损害的社会
公益及时得到维护。每个人都对优美环
境的创造和维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优美的环境是社会的公共资源，是人人
共享的良好资源，本案被告人为了自己
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侵
占、破坏大家共享的公共资源，且已构成
犯罪。被告人的行为启示我们，只有通
过合法经营劳动致富，才受法律保护，而
现在被告人不仅自己受到审判，也给家
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样的代价是沉重
的，也是让人痛心的。

12∶40 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马某青等 14 被 告 均 当 庭 同 意 就

造 成 污 染 的 土 地 修 复 治 理 等 费 用 进
行赔偿。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如何披露？

法治头条

■案情回顾

租用村民院落，拆解废旧铅酸蓄电池炼铅

■案件审理

污染土壤大气，被告应承担修复治理责任

◆刘闺臣

西安人大暗访执法检查整改情况
要求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和环保法宣传力度

■法治动态

京津冀明确环境执法联动重点
共同打击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

粉煤场污染果园被投诉

焦作严格执法为民讨公道

图为庭审现场图为庭审现场。。 兰陵县环保局供图兰陵县环保局供图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和内蒙古
自治区阿拉善盟两地检察机关近
日共同签订《关于建立贺兰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双方将通过建立日常工作联
络、信息资源共享、案件办理、研
讨交流、新闻宣传等 5 项司法协
作机制，进一步筑牢贺兰山区域
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屏障。

《意见》明确，两地检察机关
要建立重大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提
前介入机制，坚决惩治破坏生态
环境的刑事犯罪，突出打击危害
贺兰山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犯
罪，强化对贺兰山区域生态环境
案件的诉讼监督，依法开展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推动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构建生态环

境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意见》强调，两地检察机关

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问题沟通。由两院行政
检察处（民行处）牵头协商解决生
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及办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个案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通
报生态环境检察主要业务工作数
据和有重大影响案件、区域关联
案件信息；由两院侦监部门牵头
解决办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刑事
个案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根据《意见》，两地需要开展
异地讯问犯罪嫌疑人、异地询问
证人和委托调查取证等工作的，
可以请求对方检察机关提供协
助，接到请求的检察机关应当提
供办案场所和技术装备使用等便
利，必要时协调有关部门和鉴定
机构提供支持。

宁蒙两地检察机关加强司法协作

合力保护贺兰山生态环境

今年 4 月以来，甘肃上峰水
泥、山西三维集团、盐城辉丰公
司等多家上市公司因严重环境
违法问题被处罚，引起了中国证
监会和生态环境部对上市公司
环 境 违 法 问 题 的 高 度 重 视 。 6
月 22 日，证监会发布公告，提出
要严肃整治上市公司环保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
工作应当是所有上市公司履行
的义务。根据 2016 年中国人民
银行等七部委《关于构建绿色金
融 体 系 的 指 导 意 见》的 分 工 方
案，计划分步骤建立强制性上市
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制度：第一
步，2017 年年底修订上市公司定
期报告内容和格式准则，要求进
行自愿披露；第二步，对所有上
市公司实现半强制披露要求：强
制要求重点排污单位信息披露
环境信息，未披露的需做出解释
(2018 年 3 月)；第三步，强制要求
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
露(2020 年 12月前)。

笔者认为，环境法律风险已
成为上市公司尤其是排污型企
业最重要的经营风险之一，环境
信息披露工作关系到政府监管及
企业形象等，此项风险应当引起上
市公司的足够重视，以推进内部环
境治理工作的持续改善。

笔者整理归纳了现行法律
法规中关于环境信息披露工作
的相关内容，供相关主体参考：

一、上市公司披露环境
信息的法律依据

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
露的法律依据包括：《证券法》、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企业
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
度 报 告 的 内 容 与 格 式（2017 年
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2017 年修订）》等。

目前的环境法律法规主要
针对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息
公开义务做出了强制规定，强制
性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制度

尚未全面建立。上市公司或其
关联公司中，如存在重点排污单
位，应严格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工
作。而对于未被所在地市列为
重点排污单位的排污型上市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笔者同样建议
按照前述相关法律的要求，规范
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

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
披露内容

2.1 公司基本的环境信息应
当在日常经营中应通过年度报
告、半年度报告等形式及时进行
披露，包括：（1）基础信息，包括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生产经营和
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产品及规
模等；（2）排污信息，包括主要污
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
方式、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情况，以
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定
的排放总量；（3）防治污染设施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4）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
护行政许可情况；（5）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6）其他应当依
法公开的环境信息。

2.2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
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环境事件，投资
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
即进行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及后续进展。例如：发生突发环
境事故、公司因环境管理不力被
环境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新公布
的环境法律、法规、规章，可能对
公司产生的重大影响。

2.3 已经领取排污许可证的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
规定的关于执行报告内容和频
次的要求，编制排污许可证执行
报告。排污单位的年度执行报
告应当每年在全国排污许可证
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提交并公
开，同时向核发环保部门提交通
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印制的书面执行报告。年度
执行报告包括：（一）排污单位基

本生产信息；（二）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情况；（三）自行监测执行情
况；（四）环境管 理 台 账 记 录 执
行 情 况 ；（五）信 息 公开情况；

（六）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
系建设与运行情况；（七）根据自
行监测结果说明污染物实际排
放浓度和排放量及达标判定分
析；（八）排污单位超标排放或者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的说明；

（九）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
容执行情况等。

2.4 除前述事项外，机动车
生产、进口企业，还应当向社会
公布其生产、进口机动车车型的
排放检验信息或者污染控制技术
信息，以及有关维修技术信息。

三、上市公司的环境信
息披露管理

3.1 上市公司制定的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中，应将环境信
息需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纳入
其中。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中已具备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
需要进一步细化环境信息披露
内容和披露要求等。

3.2 负责信息披露的部门或
人员应当与公司安环部、法务部
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及时掌握并
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3.3 环境信息披露途径：上
市 公 司 年 度 报 告、中期报告形
式。2017年 12月 26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证监会公告

〔2017〕17号、18号文，明确要求上
市公司应在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
度报告中披露其主要环境信息，如
不披露，需充分说明原因。

重要环境事件发生后，应及时
进行临时报告，并对外发布公告。

对于日常的基础环境信息，
企业可以通过其网站、企业事业
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或者当
地报刊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公开环境信息，同时可以采取以
下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予以公开：

（一）公告或者公开发行的信息
专刊；（二）广播、电视等新闻媒
体；（三）信息公开服务、监督热

线电话；（四）本单位的资料索取
点、信息公开栏、信息亭、电子屏
幕、电子触摸屏等场所或者设施；

（五）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
取信息的方式。

四、违反环境信息披露
义务面临的法律风险

4.1 上市公司未按规定制定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的，由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中国证监会给予警
告、罚款。

4.2 上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披
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未按照规定报送
有关报告，或者报送的报告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
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
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上市公司通过隐瞒关联关
系或者采取其他手段，规避信息
披露、报告义务的，按照前款规
定处罚。

4.3 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未
依法向社会公布其生产、进口机动
车车型的排放检验信息或者污染
控制技术信息，以及有关维修技术
信息，将被处5万元以上以50万元
以下的罚款。

4.4 上市公司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以下监管
措施：（一）责令改正；（二）监管谈
话；（三）出具警示函；（四）将其违
法违规、不履行公开承诺等情况记
入诚信档案并公布；（五）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六）依法可以采取
的其他监管措施。

4.5 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
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规定，情
节严重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对有
关责任人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的措施。

4.6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7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中国人民银行、原环境保护
部、银监会等 31 个部门联合印
发了《对环境保护领域失信生产
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联合惩
戒措施包括限制市场准入、行政
许可或融资行为等。

推动企业重视环境信息披
露工作，以此促进内部环境治理
的持续改善，是环境信息披露制
度建立的初衷。企业不但由此
避免了环境行政处罚的损失，而
且能够通过环境治理的改善获
得 相 关 的 环 保 补 助 、政 策 支 持
等。但如果企业敷衍、被动地进
行 环 境 信 息 披 露 ，从 外 部 性 来
讲，影响了投资者和公众对上市
公司的有效监督，从内部性讲，
实际上是企业主动放弃了新形
势下高质量发展的良机。

鼓励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尚
不能更好地激励信息披露工作
的主动性，影响了环境信息披露
效果，难以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价
值。全面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
要求具有必要性，期待统一的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尽
快出台。

作者单位：山东德衡律师事
务所

本报讯 京津冀三地环保部
门近日召开环境执法联动机制第
五次联席会，共商 2018 年~2019
年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重点工
作。会议明确，三地环保部门将
继续深化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共
同打击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

7 月 20 日，为强化对三地交
界地区环境执法，三地环保部门
建立了信息互通的工作机制。相
邻属地环保部门定期会商，定期
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发现问题两
地同时到场。

今年 5 月，北京、河北两地环
保部门就联合属地政府，对北京市
房山区和河北省涿州市交界处存
在的十余家非法砂石料场进行了
清理整顿。这片砂石场位于北京
河北的交界处，北京、河北两地相关
部门经过协商，决定启动三地联合
执法机制，对砂石场进行查处。

会后，两地执法部门到现场

复查。非法砂石料场已清退完
毕，堆积的砂石料回填之后，进行
了植土，恢复耕种条件，便于今后
的农业种植。

会 议 还 发 布 了《2018 年 ~
2019 年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重
点工作》。

在大气执法方面，三地将以
工业企业、“散乱污”企业、“三烧
三尘”等为重点，依托热点网格和
高架源自动监控等科技手段，加
大对涉污“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的
整治力度，加强秋冬季等重点时
期的污染防治。

在水环境执法方面，三地将
重点排查纳污坑塘周边企业，严
厉打击向坑塘违法排污的环境违
法行为。京冀两地将于今年 7 月
23 日~8 月 23 日期间在清河、白洋
淀流域开展协同执法，重点检查
水污染物排入各级污水处理厂和
印染等重点行业企业。 张雪晴

律
师


